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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辰东路

１８

号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则瑞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６２

名，代表股份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８．９５６８％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４

名，代表股份

８２８

，

４８６

，

０２４

股，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７８．７４１２％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

４８

名，代表股

份

２

，

２６８

，

４７３

股，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０．２１５６％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北亚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住所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名称变更为“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ＡＶ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 公司住所变更为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１１１

号新吉财富大厦

２３

层。

公司名称、住所的变更登记事宜，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住所为准。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８

，

０５１ ０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７％

２

、关于变更公司股本及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０５

，

２１６．３１４

万股，股份种类全

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同时，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７

，

４３３．５０２７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５

，

２１６．３１４

万元，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公司注册资本为准。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１０

，

２０３ ０ ８４４

，

２９４ ９９．８９８４％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和投资咨询（服务）；法律

法规允许公司经营的其他业务。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经股东决定可以改变经营范围，但须经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登记。 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公司经营范围为准。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８

，

０５１ ０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７％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７

，

８０２

，

５３４ ２

，

１３５

，

５１７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６４４７％

５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顾惠忠：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８９９

，

７９４ ９９．８９７１％

陈元先：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４８４

，

２８２ ９９．８４７１％

李平：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５３１

，

８３２ ９９．８５２８％

孟祥泰：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１

，

７３０

，

４７８ １００．１１７５％

王进喜：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１５１

，

３７８ ９９．８０７０％

朱幼林：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３４９

，

８５７ ９９．８３０９％

以上顾惠忠、陈元先、李平、孟祥泰、王进喜和朱幼林六位董事候选人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巴曙松：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７

，

６８０

，

９２７ ９９．６３００％

贺强为：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８４１

，

８７４ １００．０１０５％

刘纪鹏：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８４１

，

８７４ １００．０１０５％

以上巴曙松、贺强为和刘纪鹏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６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翁亦然：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２９

，

２６６

，

３０９ ９９．８２０９％

杨圣军：

同意股数 占出席表决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００３

，

３９１ ９９．９０９６％

以上翁亦然、和杨圣军二位监事候选人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７

、关于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恢复上市推荐人或担任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７７８

，

０９７ ０ ９７６

，

４００ ９９．８８２５％

８

、关于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股份登记服务协议书》（适用于代办股份转

让系统）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７７８

，

０９７ ０ ９７６

，

４００ ９９．８８２５％

９

、关于支付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７

，

７７４

，

６８６ ０ ２

，

９７９

，

８１１ ９９．６４１３％

１０

、关于审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８

，

０５１ ０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７％

１１

、关于审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５

，

５０６ ２

，

５４５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４％

１２

、关于审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８

，

０５１ ０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７％

１３

、关于审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３８

，

０５１ ０ ８１６

，

４４６ ９９．９０１７％

１４

、关于审议《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９０７

，

６５８ ２

，

５４５ ８４４

，

２９４ ９９．８９８１％

１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８４８

，

３４４ ５９

，

７０９ ８４６

，

４４４ ９９．８９０９％

１６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８４８

，

３４４ ５９

，

７０９ ８４６

，

４４４ ９９．８９０９％

１７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８４８

，

３４４ ５９

，

７０９ ８４６

，

４４４ ９９．８９０９％

１８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８４８

，

３４４ ５９

，

７０９ ８４６

，

４４４ ９９．８９０９％

１９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４

，

３２９

，

８１９．３９

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４

，

４０２

，

６６１．４１

元，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２１

，

７８６

，

９４１．６５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１７

，

３８４

，

２８０．２４

元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构建公司主业及未来经营与发展，使公司重新拥有经营性资产和主营业务，恢

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虽然实现了利润，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并未真正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未获得稳

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８４５

，

７９９ ６２

，

２５４ ８４６

，

４４４ ９９．８９０６％

２０

、关于审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非标

准审计意见涉及强调事项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８

］哈破字第

３－８

号）裁定认可了

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第二次清偿和补充分配方案》，该方案中规定，鉴于北亚集团公司破产重整全部债权

均将获得

１００％

全额受偿并予支付，北亚集团公司破产重整中保全、清收、追缴回的剩余资产依法不再予以

处置变现，经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破产重整程序后，终止对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

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并对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予以注销，剩余全部资产于

２０１０

年年

底之前返还北亚集团公司。 北亚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董事会决定，经与北亚集

团重整清算组协商，北亚集团公司决定终止执行原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签订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剥离资产处置协议》，停止处置剩余资产，注销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并将

剩余全部资产返还北亚集团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北亚集团公司与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

有限公司及北亚集团清算组三方签订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剩余资产返还协议》的规

定， 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破产重整完成后的剩余资产

１３２

，

２５１．１５

万元返还给北亚集团公司，北亚集团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末已拥有经营性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亚

集团公司当年盈利

４

，

３２９

，

８１９．３９

元，但累计亏损

１１７

，

３８４

，

２８０．２４

元，且母公司本年度无生产经营活动及营业

收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北亚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签订了《关于重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意向书》， 北亚集团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合法持有的中航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北亚集团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北

亚集团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截止报告日，北亚集团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仍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如北亚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可预见的将来（资产负债表日后十二个月）获得国家相关有权部

门核准同意，北亚集团公司完成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后即可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北亚集团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能否得到根本的改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就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取决于资产重组进程，资产重组取得成功后，即可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已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的股改和重组方案已经由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提交

中国证监会审核。截至目前，公司股改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公司将积极推动

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依法合规运作，争取早日恢复上市。

董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对此表示认同。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６４５

，

５１７ ６２

，

２５４ １

，

０４６

，

７２６ ９９．８６６５％

２１

、关于审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８

年经相关司法部门追缴收回上海北亚瑞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对广州盈科瑞松实业有限公司的

股权投资款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破产重整

完成后的剩余资产

１３２

，

２５１．１５

万元返还公司， 公司已将返还的剩余资产作为破产重整利得计入营业外收

入。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上海北亚瑞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多次出函追偿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与上海北亚瑞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达成协议， 公司同意返还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９

］黄民二（商）破字第

１－４

号）裁定认可了上海

北亚瑞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清偿率为

５．１２％

，公司可分得财产额

１０

，

８９６

，

２２２．０９

元。 故公

司调减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收入（破产重整利得）

６

，

１０３

，

７７７．９１

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崇民初字第

３０

号），裁定解除公

司之子公司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与北京爱保宾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４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北京

爱保宾馆有限公司也未足额缴纳

２０１０

年租金收入，故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未确认

２０１０

年租金收入。 北京

爱保宾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６２２４

号），裁定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崇民初字第

３０

号），驳回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收到北京爱保宾馆有限公司交付租金共计

２

，

２４８

，

５００．００

元， 其中属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季度租金

１

，

１４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属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４

季度租金

１

，

１０５

，

５００．００

元， 加上原在预收账款中挂账的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租金

３６８

，

５００．００

元，故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本期确认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共计

１

，

４７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整。

由于上述事项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原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５０

，

２３５

，

７９０．２１

元， 更正后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５１

，

３４１

，

２９０．２１

元，资产总额增加

１

，

１０５

，

５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原净利润为

８８３

，

０１７

，

８６９．２１

元，更正后净利润为

８７８

，

３０７

，

０２１．３０

元，净利润减少

４

，

７１０

，

８４７．９１

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８３０

，

７５４

，

４９７ ８２９

，

６４５

，

５１７ ６２

，

２５４ １

，

０４６

，

７２６ ９９．８６６５％

三、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孙卫宏律师、霍晶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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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辰东路

１８

号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含授权委托

１

人，其中董事陈元先先生授权董事顾惠忠先

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董事权利），全部监事及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顾惠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顾惠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顾惠忠先生

为董事长（后附顾惠忠先生简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经董事长、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公司董事会组成

以下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顾惠忠先生、孟祥泰先生、巴曙松先生组成，其中顾惠忠先生为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李平先生、孟祥泰先生、贺强先生、巴曙松先生、刘纪鹏先生组成，其中贺强先生为

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李平先生、朱幼林先生、刘纪鹏先生、贺强先生、巴曙松先生组成，其中刘纪鹏先生

为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进喜先生、 陈元先先生、巴曙松先生、贺强先生、刘纪鹏先生组成，其中

巴曙松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于工作原因，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王则瑞、曹晶、王德良、王刚、陈志龙、文风、安静伟已向董事会提

交辞呈。 同时，董事会解聘孟宪民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聘任孟祥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孟祥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后附孟祥泰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聘任朱幼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朱幼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朱幼林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同时，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朱幼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其董事会秘书资格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董事会秘书职务暂由公司总经理孟祥泰先生代行，该事项由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关于聘任刘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刘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刘宏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关于聘任张予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予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后附张予安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关于聘任郭柏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郭柏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郭柏春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关于聘任张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张宪先生简历），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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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董事长简历

顾惠忠，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于江苏，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研究员。曾在江苏南通川港公社、三机部、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

司、中振会计咨询公司、国防科工委、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工作，历任航空工业部财务司综合处副处

长、外事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外事财务处处长，中振会计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

航空工业总公司财务局副局长，国防科工委财务司副司长，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曾兼任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工业国际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顾惠忠先生未持有北亚集团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的情况。

附件

２

：高级管理人简历

孟祥泰，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出生于黑龙江，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硕士学位，研究员。 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动机系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副

书记，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校长助理，总会计师，副校长。 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幼林，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于陕西，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研究生，研究员。 曾在庆安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航空工业管理局工作，历任庆安集团有限公司材料技术研究

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庆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

理。 陕西航空工业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 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分党组书记、副总

经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宏，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出生于辽宁，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辽宁大学，硕士学位。曾

在沈阳黎明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沈阳黎明发动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劳资处副处长、处长，副总经济师，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张予安，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于陕西，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长江商学院，硕士学

位。 曾在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沈阳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党组成员。

郭柏春，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于黑龙江，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博士后。 曾在黑龙江省古连河煤矿、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直属支

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牡丹江市市政府工作。 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党组成员。

张宪，男，汉族，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出生于辽宁，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本科学历。

曾在航空工业部、航空信托投资公司、航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航空工业部财务司副处长、处长，航

空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航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的情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北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辰东路

１８

号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翁亦然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关于选举翁亦然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已成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翁亦然先生

为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翁亦然，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出生于上海，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大学本

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曾在江西省修水县征村公社、江西省人民机械厂、国家审计署工作，历任

审计署商粮外贸局经贸审计处副处长、二处处长，上海特派办特派员助理（正处级）兼办公室主任，审计署商

贸审计司副司长、工业交通审计司副司长、建设建材审计局副局长、交通运输审计局局长，南京特派办党组

书记、特派员。 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审计师、党组纪检组副组长、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翁亦然先生未持有北亚集团股份，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的情况。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天弘现金

管家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４２０１０６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３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７

，

５６４

份额级别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５７６

，

１１７

，

０１２．５１ ６５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４

，

３４７

，

０１２．５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人民币元）

４９

，

９２８．２６ ４０

，

３１６．２０ ９０

，

２４４．４６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７６

，

１１７

，

０１２．５１ ６５８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４

，

３４７

，

０１２．５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９

，

９２８．２６ ４０

，

３１６．２０ ９０

，

２４４．４６

合计

５７６

，

１６６

，

９４０．７７ ６５８

，

２７０

，

３１６．２０ １

，

２３４

，

４３７

，

２５６．９７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０ ０ 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１１

，

００１．１０ ０ １１

，

００１．１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０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２

、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的计算中，针对

Ａ

、

Ｂ

级分级基金，比例的分母

采用

Ａ

、

Ｂ

级各自级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比例的分母采用

Ａ

、

Ｂ

级分级基金份额的合计数。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的

时间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１８６

；

Ｃ

类：

５１９１８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Ａ

类

Ｃ

类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

１．０８７３ １．０７５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

８７

，

５０２

，

６６８．５７ ４５

，

９９６

，

８２９．４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１７

，

５００

，

５３３．７１ ９

，

１９９

，

３６５．８９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收益的第

２

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

＂

十九、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

规定为：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注册登记机构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除息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其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

２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

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免长途话费）或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

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

３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免长途话费）或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

ST

国通 证券代码：

600444

公告编号：

2012-021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监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明珍女士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明珍女士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

务。

由于刘明珍女士的辞职，使公司监事会人数将低于

3

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改

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履行监事职责。公司将尽快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产生

新的监事人选，刘明珍女士的辞职报告将自选举出新任监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刘明珍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１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

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江

共同管理基金经理姓名 孔学峰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２１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５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在华夏证券深圳分公司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职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综合管理部

高级经理，固定收益部高级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历任信用分析师、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基金基金

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中山大学经济学硕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科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监管局备案。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37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开业获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投资事项的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投资设立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

司的公告》。

2012

年

6

月

20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银监复

[2012]306

号），批准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开业。

本公司将根据批复，按规定办理湖北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

*ST

四环 公告编号：

2012-027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报相关项目内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我公司发出的监管函，指出：

一、

"

营业外收入

"

项目显示的

"

债务重组利得

"105.20

万元只在

2011

年年报中披露，而未及时披露。

二、年度报告第七节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占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

以上的主要产品

"

的

表述不清楚，现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

100u

纤溶酶与上年毛利率相比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了

17.8%

所致，

其中：制造费用减少

50.72%

，直接人工减少

29.29%

，直接材料增加

13%

，包装物增加

4.17%

。 由于目前市场中

100u

纤溶酶产品生产厂家仅有两家，行业平均毛利率暂无法取得。

盐酸曲美他嗪原料营业收入和成本与去年相比大幅增长，是由于市场对原料的纯度要求提高。

2010

年盐

酸曲美他嗪原料的标准为总杂质不超过

1%

，

2011

年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要求该原料总杂质不超过

0.3%

。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将

2010

年采购并提炼的总杂质不超过

1%

的产品进行了工艺改造和试生产，使其达到

总杂质不超过

0.3%

的要求，该过程增加了成本和试制费用；而

2010

年采购的总杂质不超过

1%

原材料生产的

产品，由于

2011

年市场标准的提高而形成废品无法销售，该

"

历史遗留问题

"

导致成本上升，毛利率呈现负值。

我公司董事会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到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

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７５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９９

国统国际有限公司

２ ０７＊＊＊＊＊０１４

傅学仁

３ ０７＊＊＊＊＊０１０

杨金芳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林泉西路

７６５

号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咨询联系人：陈莹 郭静

咨询电话（传真）：

０９９１

—

３３２５６８５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四


